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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中国的
政策和策略研究

∗

李廷康∗∗

内容提要 中国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问题上的立场大致经历

了冷战初期抵制、冷战结束初期有限参与和２００８年以来谨慎参与三

个阶段.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坚持其一贯的原则立场,即坚持和平解

决国际争端原则、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方法、坚持遵守

«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和相关国际法规则,以及坚持国家利益与国

际社会共同利益相结合原则等.同时,中国也坚持灵活性策略,包括

在安理会决策中对弃权票的合理运用、“逐案处理”的政治智慧和对

危机处理手段的综合考量等.总体来看,中国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

力中的政策和策略服从于中国总体对外战略和国家利益.但是,在

观念认识、工具运用和制度塑造等方面,中国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

中的政策和策略仍有所不足.随着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国家海外

利益的持续扩展、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中国需要及时调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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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运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这一工具,继续提升在该问题上的话

语权并推动完善该机制,以便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

利益.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安理会 外交政策 外交策略 授

权使用武力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

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是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

章»)第七章相关规定,授权会员国单独或通过集体方式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维持或恢复区域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一种武力强制行动,由«宪章»规定的禁

止使用武力原则的两种合法例外之一———«宪章»第４２条“必要之空海陆军行

动”发展演变而来.① 联合国的缔造者们最初希望各国缔结特别协定,“供给为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所必需之军队、协助及便利,包括过境权”组成联合国部

队,②来弥补国际联盟因没有武装执行力量而缺乏威慑性的缺憾.但是,冷战

的爆发迅速冻结了这一理想计划,特别协定没能缔结,联合国迫不得已采取

“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这一折衷方法来执行预想的第４２条之行动,③从１９５０
年朝鲜战争至今已有多次实践,并逐渐发展成为安理会武力强制措施的实施

方式,尽管仍备受争议.④

中国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问题上的立场有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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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宪章»第７章第４２条.
«联合国宪章»第７章第４３条.
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一直呼吁重启第４３条“组建联合国部队”的谈判,但都未引起重

视.联合国后逐渐形成三种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方式来弥补,包括维持和平、执行和平及授权使用武力行

动.不过,只有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行动是明确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本文中所提到的“授权”“授权

使用武力”均指这种情形.参见 FrederickM．Burkle,“UnitedNationsCharter,ChapterVII,Article４３:
NoworNever,”DisasterMedPublicHealthPreparedness,２０１８,p．３.

关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合法性争议参见BurnsH．Weston,“SecurityCouncilResolution６７８
andPersianGulfDecisionMaking:PrecariousLegitimacy,”The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
Vol．８５,No．３,１９９１,pp．５１６Ｇ５３５;DavidD．Caron,“TheLegitimacyoftheCollectiveAuthorityoftheSecuＧ
rityCouncil,“The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Vol．８７,No．４,１９９３,pp．５５２Ｇ５８８;AcaciaMgＧ
beoji,“ProphylacticUseofForceinInternationalLaw:TheIllegitimacyofCanadasParticipationin‘CoaliＧ
tionsofTheWilling’WithoutUnitedNationsAuthorizationandParliamentarySanction,”ReviewofConstiＧ
tutionalStudies,Vol．８,No．２,２００３,pp．１６９Ｇ２０２;李鸣:«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问题探究»,«法学评

论»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第６６—６８页;戴轶、李文彬:«试论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法律规制»,«法学评论»２００８年

第３期,第３７—３８页.



面,中国不仅参与了１９９０年海湾战争以来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系列决策和

部分行动,冷战期间新中国未能出席的安理会决策和行动,以及冷战结束后一

些声称是“默示授权”或寻求授权使用武力的案例也对中国产生了诸多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持续扩展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中国正积

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并推动着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中国也将在联合国体系

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需要提升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问题上的

话语权,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一工具.当前国际热点频发,其中一些散布在亚洲

甚至中国周边地区,例如,叙利亚、阿富汗、缅甸等国的国内冲突,伊朗、朝鲜核

问题所引发的紧张局势,重要海洋通道的海盗问题,以及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

都长期威胁中国地缘安全.这些问题属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潜在或正在投

入行动的范畴.中国应该如何利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行动创造安全环境,

避免国家利益在其他国家行动中受到损害,是目前对外决策中应该考虑的

问题.

不过,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问题上的立场研究

比较少,仅将中国作为安理会投票国提及而没有进一步讨论,并且大都把中国

和俄罗斯一起视为与西方大国意见相对的一方,缺乏对其实践历程的梳理和

政策策略的解释.① 例如,奥地利驻联合国安理会候补代表赫尔穆特弗洛伊

德休斯(HelmutFreudenschuβ)在分析海湾战争、前南斯拉夫局势、索马里局

势及海地局势等各方立场时,涉及中国在一些决议中的投票.② 随着中国参与

逐渐深入,一些授权使用武力相关的案例研究开始介绍中国的立场,特别是中

国参与武力打击索马里海盗和亚丁湾护航问题,③以及中国在利比亚、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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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局势中的表态等.① 例如,吉林大学何志鹏教授在分析利比亚问题时,认为

中国应当充分利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明确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所承

担的责任,更深入地思考武力干涉问题.② 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

教授乔纳森戴维斯(JonathanE．Davis)通过分析中国后冷战时期的一些外

交实践和官方声明,批评了对于中国在主权和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上是“专制

的、顽固的”这一刻板印象,并指出中国的立场已经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向更务

实的危机处理方式转变.③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治理创新中心主任杨筱(SuＧ

zanneXiaoYang)对两次海湾战争之间(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中国在安理会涉及伊

拉克系列决策的政策偏好分析中,也认为中国在联合国采取的是一种持续且

调和的政策,除了一些美国突破中国基本原则的关键决议,并指出目前学界对

于中国在安理会角色的研究不足,尽管联合国研究与日俱增.④

在中国多边外交和联合国外交研究中,也有一些中国在安理会授权使用

武力问题上相关政策和策略的研究.例如,中国联合国协会编«中国的联合国

外交»和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张贵洪教授主编«全球治理中的

中国与联合国»等,⑤它们阐述了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政策演变.中国在联合国

特别是安理会的投票行为研究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问题较为相关,例如,外

交学院朱立群教授考察了联合国投票格局的演变,发现冷战结束后存在大国

合作总体加强、非正式磋商增多等趋势,其中,中国持审慎对待否决票、选择弃

权票或威胁使用否决票的策略,以促成提案修改和保持中美关系稳定,⑥朱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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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奇:«北约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合法性研究»,«法商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１０４—１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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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期,第１１０—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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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ing,CompetingPreferences,Routledge,１stEditionPublishedin２０１２．
相关著作包括田进等:«中国在联合国:共同缔造更美好的世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赵磊:«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中国联合国协会编:«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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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将中国的这种方式称为“中庸”特色外交.①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漆海霞副教授等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如对中国在安理会的投票模型进行

分析.② 一些集体安全机制研究也涉及该问题,例如,集体安全机制改革与中

国和平发展的交互影响、其效力范围和运行能力变化对中国的影响,③以及中

国履行安理会决议义务问题等.④ 这些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与中国在安理会授

权使用武力的政策和策略相关.

本文在系统梳理中国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问题上立场变化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究中国在该领域的外交政策和策略.这里的外交政策是指中国为安

理会授权使用武力问题设立的原则框架,包括外交的基本目标和行动准则,具

体表现为历次授权使用武力实践中在正式或非正式会议、磋商、决议表决和其

他途径发表的立场声明,以及在参与行动过程中所体现的原则;外交策略则是

指中国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问题上,根据国内外环境变化等具体情况而采

取的具体行动方案、对策.⑤ 为此,本文考察了相关案例、政府声明及文件,并

结合当前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环境和相关国际政治理论进行分析,以期对中国

在该领域的参与有所助益.

一、中国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问题上的立场变化

从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开始到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安理会最近一次通过延长关

于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决议,⑥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历程几乎横跨了整个联合国

历史,具有时间跨度大、分布区域广泛、情势类型多样化等特点.其中,中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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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研究还有程佩璇、李华:«论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６７８号决议弃权的原因»,«徐州工程学院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５７—６１页;漆海霞、张佐莉:«弃权还是否决? 中国如何在安理会投票

中表达反对立场»,«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１０１—１２３页.
戴轶:«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与中国和平发展的交互影响»,«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６年第６期,第８２０—８２５页.
赵建文:«联合国安理会在国际法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７期,第

１３１页.
金正昆:«外交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９７页.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安理会通过第２４４２(２０１８)号决议,“决定从本决议通过之日起,将第２３８３(２０１７)

号决议第１４段给予在索马里沿海同索马里当局合作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国家和区域组织的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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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问题上的立场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抵制阶段、有限参

与阶段和谨慎参与阶段.

(一)抵制阶段(冷战初期)

朝鲜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组建的“联合国军”是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首次

实践,当时窃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台湾伪政权采取跟随美国

的政策,在各项决议中均投出赞成票.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当天,

美国政府要求安理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第８２
(１９５０)号决议,要求北朝鲜撤军,并促请全体会员国勿予北朝鲜当局任何援

助.① 台湾政权代表蒋廷黻在表决时称“行动敏速至关重要”,②有意敦促美国

迅速出兵.两天后,安理会又通过第８３(１９５０)号决议,认定亟须采取紧急军事

措施,以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建议联合国会员国给予大韩民国以击退武装攻

击及恢复该区内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需之援助.③ 同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

美国军队直接参加对北朝鲜的战斗,并宣布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同时加强

对印度支那法国当局的援助,阻止共产主义势力蔓延.蒋廷黻对第８３(１９５０)

号决议“竭诚拥护”,对美国的军事行动“表示感激”,并希望“利用台湾的人力

物力来恢复中国领土之完整及其政治之独立与自由”.④ 台湾方面企图借助派

兵参与朝鲜战争的机会“反共复国”,但最终因美国等国的拒绝而没有成行.

美国采取的军事行动不仅对新中国整个东南部形成了战略包围圈,而且

直接侵入中国台湾海峡,构成了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和对中国内政的明显

干涉.对此,中国立即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反对立场,将联合国在朝鲜的行动断

定为美帝国主义对联合国的操纵,将“联合国军”称为“非法决议授权”的“侵略

军”和“干涉军”,⑤并斥责美国对朝鲜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侵略,明确指出各国的

事情应该由各国人民来管,而不应该由美国来管,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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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①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

队到达朝鲜战场后迅速将北朝鲜军队击溃,这让美国产生打着联合国旗帜统

一朝鲜半岛的企图,多国部队在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日以后陆续越过三八线攻入北

朝鲜境内,实际上已经超出安理会决议的授权范围,真正演变为侵略战争.中

国在呼吁采取和谈缓和局势、并通过印度等国传达和谈意向的同时,对美国的

侵略行为表达了明确的强硬立场,抓紧国内的军事部署,最终派出志愿军与美

军为首的多国部队展开正面交锋.② 在极其不利的国内、国际环境下,中国被

动卷入到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行动中,虽然并不是授权打击的对象,但实质上

成为与“联合国军”对立的一方.

新中国也没有参与南罗得西亚局势中的安理会决策.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在宗

主国英国的纵容下,南罗得西亚少数白人制造假“独立”单方面建立种族主义

政权.此前,安理会和联大曾通过决议“促请”或“敦促联合王国采取一切必要

行动”“弥平”少数政权,英国虽然声称南罗得西亚的独立是一种叛乱行为不予

承认,但又诡称该地为自治领土无权干涉,对这几份决议都投了弃权票.③

１９６６年,安理会通过第２２１(１９６６)号决议授权对南罗得西亚进行海上军事封

锁.在该决议的表决中,台湾地区代表刘锴表示“必要时使用武力应该得到安

理会的支持”.④ 中国对于白人殖民当局也表达了“强烈谴责”,支持津巴布韦

人民的斗争,宣布遵照安理会有关制裁决议,停止与南罗得西亚一切经济贸易

往来,⑤但同时认为,美英帝国主义对南罗得西亚“假惺惺的制裁”并不能掩饰

其新老殖民主义的真实面目.因此,中国在对非洲首脑会议针对南罗得西亚

的武装制裁准备表示支持的同时,对美英及“美帝国主义操纵的联合国”提出

指责和质疑.⑥

总体来说,冷战初期中国不仅未能参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决策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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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并且成为“联合国军”的对立方和授权使用武力的受害者,对安理会授权使

用武力持谴责、抵制的态度.

(二)有限参与阶段(冷战结束初期)

１９８７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佩雷德德奎利亚尔首次将五个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代表邀请到办公室举行非正式会议,随后通过安理会决议促成了两伊

战争的停火,为联合国及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在冷战结束初期重新焕发生机

奠定了基础.１９９０年,海湾战争是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正式形成的标志,也是

中国参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决策的开端.中国在该局势中经历了缓和海湾

形势、旁观武力行动和阻止授权延续三种不同角色的转换.伊拉克侵略科威

特事件甫一爆发,美国就迅速派遣军舰开往海湾并制定“沙漠盾牌”计划,向沙

特和海湾地区大举运兵,准备对伊拉克采取武装行动.从１９９０年８月２日安

理会第６６０(１９９０)号决议要求伊拉克撤军开始,①一方面,中国发表声明呼吁各

方争取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赞成安理会对伊拉克实施制裁的系列决议;另一方

面,在海湾局势滑向战争边缘的情况下,中国还利用外交方法尝试缓和国际形

势,希望促使相关国家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危机.在决定授权的第６７８(１９９０)号

决议中,中国以弃权的方式继续表达了这一立场.

不过,在安理会通过第６７８(１９９０)号决议、多国部队于次年１月１７日发动

对伊拉克的打击以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进程完全被美国及其盟国所掌

握,联合国被排除在外,中国等未参与行动的国家也只能旁观.鉴于此,在美

国等国想要继续寻求新的授权或声称根据第６７８(１９９０)号决议延续授权使用

武力行动时,中国与法国、俄罗斯等国共同提出反对,终于在１９９１年４月３日

通过第６８７(１９９１)号决议达成停火.② 后来美英两国多次提出海湾战争系列决

议没有限定授权使用武力的时间和区域,因此,可以作为多国部队继续在伊拉

克作战的合法根据,并先后在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和２００３年３月绕过联合国发动“沙

漠之狐”行动和伊拉克战争.中国对此坚决反对,并认为只有明确授权才能启

动使用武力行动.特别是２００３年伊拉克战争之前,由于联合国核监会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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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能组织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核查没有结果,美、英、西提出新决

议草案要求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当时,中国联合法、德、俄、叙

利亚四国支持继续核查而反对启动授权.①

海湾战争中的授权使用武力模式为联合国解决其他地区冲突提供了借

鉴,安理会在接下来几年内先后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索马里和海地采取

授权使用武力行动,不过这些实践也延续了海湾战争授权的弊病,中国都只参

与了投票且基本持谨慎态度.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中,安理会第８１６
(１９９３)号决议授权会员国采取一切措施确保第７８１(１９９２)号决议规定的飞行

禁令获得遵守,②中国投了弃权票.在１９９３年索马里局势中,安理会第８１４
(１９９３)号决议授权第二期联合国索马里行动采取强制性措施执行任务,中国

表示赞成;随后,安理会第８３７(１９９３)号决议宣布对袭击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

的当地武装进行反击,中国继续投出赞成票.在１９９４年海地局势中,安理会

第９４０(１９９４)号决议授权各会员国组成一支统一指挥和控制的多国部队恢复

海地合法当局,中国也选择了弃权,包括巴西在内的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也都表

达了一些顾虑.

另外,两次涉及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事件也与中国息息相关,尽管对于

这些事件的性质仍存在不同看法,但都集中体现了该阶段中国谨慎的态度.

一是１９９４年卢旺达局势.卢旺达内部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

可惜一直没有得到联合国及大国重视,仅设立了经费和人数有限的联合国卢

旺达观察团.③ 从１９９４年４月底到６月中旬,秘书长及有关国家多次催促安

理会发起一份授权使用武力决议以结束对平民的屠杀并促成停火,但包括第

９１８(１９９４)号决议和第９２９(１９９４)号决议等都没有明确发起授权,尽管后者被

认为与索马里局势中授权美国的混合行动形式相似,有意授权法国组成多国

行动,但并没有实质效果.期间,中国一直担心海湾战争和索马里的失败重

演,反对通过涉及武力的决议.在第９２９(１９９４)号决议表决中,新西兰、中国、

巴西、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等国对法国的真实动机和安理会下一步干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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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事务的可能表示担忧,均选择了弃权.①

二是从１９９９年３月下旬开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没有取得安理会授权

的情况下发动了对南斯拉夫联盟的空袭.北约国家提出安理会之前的决议可

以构成授权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来源,包括第１１６０(１９９８)、１１９９(１９９８)和１２０３
(１９９８)号决议,并声称安理会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责任是“首要的”而不是

“排他性的”.② 中国对此明确表示反对.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６日一份由俄罗斯等三

国发起的、中国赞成的、要求北约停止对南联盟使用武力的决议草案被否决,

中国对此表示愤慨和遗憾.③ １９９９年５月７日午夜,北约军队用五枚精确制导

炸弹击中位于贝尔格莱德新区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对大使官邸造成严

重破坏,并造成３人死亡、２０多人受伤,中国连夜请求召开安理会会议对北约

行径进行谴责和抗议.在北约行动结束之后,安理会通过第１２４４(１９９９)号决

议对北约国家和南斯拉夫之间达成的文件表示欢迎,中国对赞成这一“只字未

提北约对南联盟所造成的灾难,且对«宪章»第七章的援引没有予以必要的限

制”的决议有严重困难,因此选择弃权.④

(三)谨慎参与阶段(２００８年以来)

在２００３年伊拉克战争中权威受到损害的联合国在２００８年索马里海盗问

题上重新发挥作用.针对亚丁湾海域附近频发的劫持船只、暴力伤害船员事

件,２００８年第１８１６(２００８)号决议至今,安理会先后通过了多项与索马里海盗

相关决议,授权各国“同过渡联邦政府合作,确保沿岸和海上的安全,包括打击

索马里及附近地区海岸沿线的海盗和武装抢劫行为”.⑤ 中国也是索马里海盗

受害国之一,因此,“对授权会员国协助打击索马里海盗持积极态度,支持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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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尽快通过有关决议”;①“索马里海盗问题已成为国际公害,中国政府欢迎国

际社会就此开展有效合作,支持有关国家根据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派军舰打

击海盗的努力”.② 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６日起到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８日,中国海军已

经连续不断地派出了３２批护航编队前往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累计派出１００艘次舰艇、６７架直升机、２．６万余名官兵,共计１１９１批６５９５艘中

外船舶护航,解救、接护和救助遇险船舶６０余艘.③ 同时,２００９年至今,中国一

直参加根据第１８５１(２００８)号决议设立的索马里海盗问题联络小组,该小组至

今举行了２１次全体会议.④ 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２０１１年以后,索马里海

域海盗袭击及劫持事件一直在减少,但仍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因此,安理会此

后每年都会重新授权.

中国在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局势中的参与也仍然呈现出谨慎的态度.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７日,安理会通过１９７３(２０１１)号决议,谴责利比亚当局未遵守第

１９７０(２０１１)号决议,要求保护平民,设立禁飞区并强制执行禁飞和武器禁运.⑤

中国再次选择了弃权.北约国家对利比亚的空袭导致重大伤亡,背离了安

理会授权的目的.因此,在２０１１年３月至今的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协同俄罗

斯坚决反对利比亚悲剧在叙利亚重演,并不惜在安理会投票中多次动用否

决权.⑥

二、中国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中的政策和策略

根据中国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关系发展历程中的立场表达和行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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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http://www．mod．gov．cn/action/２０１９Ｇ０４/０５/content_４８３８８８５．
htm,２０１９Ｇ０４Ｇ２８.

«驻肯尼亚大使孙保红率团出席索马里海盗问题联络小组第２１次全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

网２０１８年 ７ 月 １５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wbd_６７３０３２/wshd_６７３０３４/t１５７７３０５．shtml,
２０１８Ｇ０９Ｇ３０.

UN．S/RES/１９７３．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公开会议上所投的反对票»,参见联合国官网http://www．un．org/zh/sc/

meetings/veto/９０Ｇpresent．shtml,２０１８Ｇ１０Ｇ０６.



以看出,中国在该问题上的政策和策略坚持灵活性的同时,也保持着中国一贯

的原则立场和外交特点.总体来看,中国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中的政策和

策略服从于中国总体对外战略和国家利益.

(一)中国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中的政策

１ 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在国际安全情势的处理上,中国坚持将

政治方法、和平性制裁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法置于优先地位,反对在国际关

系中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宪章»基本原则之

一,也是当前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交往方式.«宪章»第１条第１款即规

定:“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

争端或情势”;①«宪章»第２条第３款继续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

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②«宪章»还专门在第六章规定

了“争端之和平解决”的具体方法.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宪章»

原则高度一致,是结合本国国情和实践的高度概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交

往的指导原则.«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要在“安全上相互信任、

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通过协商对话增进信任、减少分歧、化解纠纷,避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

相威胁”.③

因此,中国最初对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这种以西方国家为主导创造的、由

«宪章»“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例外之一发展起来的武力强制措施持反对态

度.在第６６５(１９９０)号决议表决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道豫清楚地表明了

中国的一贯立场:“为了避免武装冲突升级,使局势严重恶化,我们原则上反对

大国的军事卷入,也不赞成以联合国的名义使用武力,因为这不仅无助于危机

的解决,而且将会妨碍联合国和其他方面寻求政治解决的努力,导致局势的进

一步恶化和复杂化”.④ 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事件爆发后,１９９０年８月４日,杨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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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副外长分别紧急召见了伊拉克和科威特两国驻华使节,呼吁伊拉克尽快撤

军,越早越好,希望两个阿拉伯兄弟国家通过谈判解决彼此分歧.中国还应多

方请求,在当年１１月决定由钱其琛作为特使访问中东国家,寻求海湾危机和

平解决的可能性,钱其琛成为海湾危机期间唯一访问过巴格达的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外长.① 中国还多次称赞秘书长和区域组织在国际危机中的斡旋作用.

«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以下简称«立场文件»)中提出:“中国

支持联合国建立‘预防文化’,加大对预防冲突和调停的投入,特别是完善预

警、实地调查团等机制和措施;会员国既要充分发挥安理会在此方面的主导作

用,也要支持秘书长根据授权履行斡旋和调解职能”.②

对于西方国家急于推动授权使用武力的做法,中国认为缺乏充分的令人

信服的理由,担忧会开创危险的先例;③对多国部队采取军事行动表示遗憾;④

不仅反对其他国家动辄援引«宪章»第七章,也坚决不推动任何武力解决的提

案.中国坚持认为,联合国在授权一些会员国对另一个会员国采取军事行动

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应当十分慎重,避免匆忙行事.⑤ 在第６６２(１９９０)号决议磋

商过程中,美国国务卿就表示“要通过合法授权来实施科威特合法政府所要求

的禁运和封锁”,但英国、加拿大、中国和其他一些安理会成员认为此前第６６１
(１９９０)号决议只允许监控船只,如果需要进一步行动的话需要新的决议,而该

时机尚未成熟,从而避免授权的过早启动.⑥ 中国坚持认为武力强制手段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４日至今,西方国家提出对叙利亚进

一步制裁甚至使用强制性措施的安理会决议,中国先后六次使用否决权.中

国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制裁或威胁使用制裁无助于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反而

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复杂化”;⑦“叙利亚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军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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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没有出路”.①

２．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方法.中国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

边主义方法,维护安理会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方面的中心地位,坚持授权使

用武力行动应该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中国在«立场文件»中指出:“联合国在

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

际组织,联合国是实践多边主义的最佳场所,是集体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有

效平台,应该继续成为维护和平的使者,推动发展的先驱”.② 新中国成立之

初,中国政府迫切地希望联合国成为自己的朋友,成为主持正义的舞台,因此,

尽管冷战初期中国屡次遭受联合国的不公正待遇,仍然认为是美国在玷污联

合国,联合国同样是美帝侵略的牺牲品,希望联合国能够主持正义,惩治美国

侵略者.③ 冷战结束后,全球性问题的扩张威胁着国际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联

合国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对许多联合国机构、条约和活

动由过去的反对、抵制或观望立场转变为参与立场,开始加快对联合国事务的

参与进程,在联合国讨论的许多问题上,中国也开始采取与包括主要西方大国

在内的所有国家进行合作的立场.④

从本质上来说,中国欢迎联合国及安理会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方面发

挥作用,中国反对的是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被西方大国利用,成为一国牟取私

利的工具.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是在«宪章»第４３条规定的“特别协定”无法

议订的情况下,将安理会武力强制行动的所有权和执行权分离、将执行权授权

给会员国或区域组织代为实施的一种折衷方法.联合国预想根据«宪章»第４７

条设立军事参谋团,“以便对于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军事需要问

题,对于受该会所支配军队之使用及统率问题,对于军备之管制及可能之军缩

问题,向该会贡献意见并予以协助”;“军事参谋团在安全理事会权力之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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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受该会所支配之任何军队,负战略上之指挥责任”.① 但由于各接受授权国

不愿将部队的控制权交由联合国掌握,授权使用武力的决议通过以后,联合国

便被抛在一边,多国部队的组成、行动计划及作战方案、使用武力的程度等无

一不由少数大国掌握.此类行动看似激活了联合国安理会及集体安全机制的

活力,实际却损害了联合国的权威和安理会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中心地位,

以至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至今越发难以启动,特别

是面对一些急需联合国采取措施的局势.因此,中国多次强调要在联合国和

安理会决议的框架内行动,反对个别大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倒行逆施.

３．坚持遵守«宪章»基本原则和相关国际法规则.中国要求安理会授权使

用武力行动必须遵守«宪章»基本原则、安理会决议和相关国际法规则.«宪

章»不仅规定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还规定了主权平等、善意履行国际义

务和不干涉内政等原则,都是国际关系最基本的准则,也是联合国行动中需要

遵守的原则.例如,对于冷战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一国

内部事务,中国持“严重保留”立场,反对西方国家“选择性”地利用授权使用武

力干涉打击国际政治异己、推行西方的价值观、谋取地缘政治利益.

安理会决议是授权使用武力行动的指导性文件,对联合国全体成员国都

具有拘束力,依据«宪章»的相关规定,②当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的授权采

取行动时,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均有服从、配合和执行的义务.安理会决议中

往往也指明了行动中会员国需要遵守的相关国际法规则.但是,由于安理会

决议是外交妥协的产物,措辞粗疏,授权权限宽泛,西方大国经常利用这一缺

陷对授权文本进行曲解或扩大解释决议,违反«宪章»原则和国际法规则,违背

安理会授权的初衷.中国对此予以谴责、反对.中国在参与武力打击索马里

海盗中,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约束本国的行动.在亚丁湾护航的过

程中,中国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是:打击目标明确、联合国授权、越境对象国的

授权及国际合作;中国恪守不干涉内政原则,不登陆打击索马里海盗,舰队活

动区域限定在索马里政府指定的领海和领空范围;中国护航编队以防御性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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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为主,以和平护航、驱赶海盗为主要目的,在遭遇海盗的主动进攻时才会采

取武装行动;①中国还在经与索马里联邦政府及地方政府等有关方面协调之

后,向索马里邦特兰政府移交了海盗嫌疑人.②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尊重主

权原则,遵守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等政策原则.

４．坚持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结合原则.最后,由于«宪章»第

４３条特别协定未能订立,会员国没有向联合国提供军队及其他物资供其执行

武力强制行动的义务,是否接受授权完全是会员国的自主决定,这是联合国集

体安全机制实际效力被削弱、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被西方国家滥用的根本原

因之一.集体安全机制是一种从整体角度防止或控制战争的国际制度,其基

本假定是所有国家任何时候、任何情形在安全问题上都有共同利益、共同认

识,并愿意采取共同行动.它需要各国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③ «宪章»也在序

言中强调:“接受原则,确立方法,以保证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考虑

到国际关系现实,中国倡导在联合国行动中要坚持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

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提出各国不

能只顾本国利益而忽视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不能以本国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别

国,在授权使用武力的决策和行动中要坚持各国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特别是考

虑该区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共同解决国际安全问题.

(二)中国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中的策略

１ 对弃权票的合理运用.作为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安理会是否动用

否决权直接决定了联合国采取行动的可能.可以说,在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

端原则和允许联合国采取强制性措施之间存在矛盾、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

实践混合着«宪章»行为和非«宪章»行为、行动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存在紧张

关系的情况下,④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在许多局势中能够启动,一定程度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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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本国政策进行协调和平衡的结果.中国经常用弃权的方式,在坚持对

武力强制行动的反对意见基础上,不阻止联合国框架内主动处理国际危机的

努力.一方面,这是中国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和尊重联合国作用的平衡.

中国认识到冷战结束之后单极世界的现实,并且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以适应联

合国的新角色.在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对授权的滥用导致相关国家对安理

会授权使用武力变得更为谨慎,中国在随后的实践中多次表达对“涉及武力行

动”的反对意见,但考虑到联合国刚刚恢复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作用,以及

国际格局转型背景下对频发的地区冲突采取集体行动的必要性,中国多选择

弃权的方式;另一方面,这也是基于本国利益的考量.海湾战争爆发之际,中

国还处于西方国家借口政治事件对中国的制裁中,美国方面希望中国能赞成

其提出的安理会决议草案或至少不否决,以此作为两国恢复高级互访的开端.

尽管中国认为两者不能挂钩,但也认识到,这是推动中美两国恢复正常关系的

有利时机.并且,在海湾局势恶化的关头,许多阿拉伯国家向中国派来特使,

中国还在联大期间借用不结盟运动国家的磋商室作为会议室,会见了６０多个

国家的领导人和外长讨论海湾问题,有效地扩展了中国的外交空间.① 钱其琛

中东穿梭访问之后不久,萨达姆即表示希望进行对话,愿意分批释放伊拉克扣

留的所有西方人质,为危机的缓解赢得了喘息机会,许多国家向中国报以赞

赏,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政治声望和国际环境.国际社会更加认识到,没有中

国的参与,许多重大国际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中国的立场不可忽视,西方国

家也先后放松了对中国的制裁,成为“多边推动双边”的典范.②

２．“逐案处理”的策略方法.从中国参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历程来看,

针对不同局势,中国选择不同的投票和态度,体现了中国“逐案处理”的外交哲

学,以及善于利用政治谈判的外交智慧.中国明确反对一些想要通过逐步升

级的方式、实际上带有进行军事干涉企图的决议,威胁或使用否决权,并在此

过程中将本国的意见加入到决议中去,从而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例如,在第

６８７(１９９１)号决议草案磋商中,安理会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最终“接受了包括

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的修改意见”,删除了“如果伊拉克不执行这些条款就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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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终止停火”等条款,“确立在该地区正式停火”.① 而叙利亚局势中,西方国家

虽然否认存在军事干预的意图,但又拒绝排除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因此,

中国对进一步制裁叙利亚的决议使用否决权.中国对授权会员国或区域组织

使用武力保护维和部队、支援人道主义行动和保障国际海洋通道等任务表示

支持,两次涉及索马里的实践均投出赞成票.“中国认为导致发生危机的原因

和各类危机的情况不尽相同.就使用武力形成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则和

标准不现实,也容易引起较大争议.是否使用武力,应由安理会视冲突实际情

况逐案处理”.②

３．危机处理手段的综合考量.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相关决策中,中国

充分听取其他国家的意见,综合考量不同局势中的危机解决手段.在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中,中国本来可以否决安理会制裁及授权使用武力的相

关决议,不过考虑到穆斯林世界的意见最终选择弃权;又如,２０１１年,中国外交

部发言人姜瑜在谈及安理会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时表示,中国反对在国

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对决议中的一些内容严重保留.但是,考虑到阿拉伯国家

和非盟的关切和立场,以及利比亚的特殊情况,与其他国家一同选择弃权,没

有阻拦决议的通过.③ 在危机处理上,中国提出不应该孤立地看待这些国际危

机,要求联合国不仅要解决表面问题,还要解决根源性问题,以真正促进国际

和平与安全.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９日,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林恩帕斯

科(LynnPascoe)在安理会上表示:“单靠军舰当然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必需继

续以最广泛的方式开展这场斗争,同时注重威慑、安全和法治,以及为索马里

青年提供替代经济手段.我们还必须使在索马里沿海从事海盗活动和武装抢

劫行为的人付出高昂代价,方法是消除有罪不罚现象和建设过渡联邦政府的

能力,使它能够扩大其权力范围和维护法律与秩序”.④ 这正好印证了中国的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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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问题上的政策调整

外交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当决定对外战略的若干因素,包括国际格

局、国家实力、国家利益布局及一国意识形态或国内政治发生变化时,外交的

调整和转型在所难免.① 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发展到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在该

问题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国家之一.不过,在参与过程中,中国在观念认识、

工具运用和制度塑造等三个层面仍有不足,具体表现如下:

(一)认识层面的制约和调整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朱迪斯戈尔兹坦(JudithGoldstein)和罗伯

特基欧汉指出,观念常常是政府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或起着路线图的作

用,或影响战略互动,或被嵌入规则和规范之中.② 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行动

曾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利益损害,中国对其一直带着惨痛记忆和负面印象,因

此,存在抵触、紧张的心理.在朝鲜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中国国

家安全形成重大威胁,一是战争给中国志愿军带来重大损失,美军飞机不仅侵

犯中国领空、轰炸中国领土并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联合国军”甚至还从１９５１
年１月２８日开始通过细菌战虐杀中朝战士和平民;③二是多国部队越过三八

线进入北朝鲜,“甚至压至鸭绿江边对中国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

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对中国的战略利益损害极大;④三是中国被迫放弃

了国内建设时机,后来甚至被污蔑为侵略者,遭受美国操纵下联合国的禁运,

牺牲了必要的国际环境,成为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受害者.海湾战争爆发

前,中国作为当时伊拉克最大的债权国之一,在伊拉克及海湾地区有众多工程

项目和劳务合作关系,战争爆发对中国造成了至少２０亿美元损失.此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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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国在海湾地区还有超过一万名劳工,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战争威胁,

战争期间及后来在该区域活动的中国公民、记者和使馆人员受到贫铀弹的辐

射及一些不名武器的伤害,导致身体健康遭到严重损害.①

这些问题和损失的产生绝大部分是因为接受授权国违背«宪章»原则、违

反相关国际法规则、不接受联合国统一控制和指挥、随意解释和擅自突破安理

会决议造成的.以西方国家为首的多国部队不仅无视武装冲突法,对对方部

队、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进行狂轰滥炸,并且还轻易地突破了授权范围,越过

国界线打击对方本土,延长了冲突和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例如,在朝鲜战争

爆发前,毛泽东曾表示:“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

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② 正是美国全盘胜利的企图将中国卷入到战争当中.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操控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来推行西方价值观、维持西方主

导的国际秩序、控制重要地缘战略位置等意图更是让中国提高了警惕,像多国

部队在巴尔干半岛和利比亚等最终造成政权颠覆的实践历来最为中国所反

感.因此,紧张心理和负面印象在这些问题的推动下逐渐演变成抵制、防范的

政策观念,并塑造了中国自海湾战争以来在参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决策和

行动中的谨慎态度.

这一态度愈发限制了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作用和中国在该问题

上的话语权,并加剧了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损失.一方面,作为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过于谨慎的态度削弱了集体行动的威慑力和有效

性,一些国际安全情势确实需要配合联合国合法、适当的武力强制措施.例

如,在卢旺达局势中,各方呼吁联合国采取行动对该国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

和面临危险的平民给予保护,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实现人道主义目标.③ 中国虽

然支持国际社会尽快解决卢旺达危机,早日结束卢旺达人民悲惨遭遇,但同时

坚持“通过谈判解决危机是唯一正确途径,诉诸武力和采取强制性手段只能导

致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授权采取行动尚难保证冲突各方的合作”.④ 但事实证

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在这一局势中难以实现、奏效;另一方面,一直以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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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决策和行动中都扮演边缘或者次要角色,在该问题

上的话语权不足,频繁的弃权被不仅指责为“不负责任”,被英国等国污蔑为

“俄罗斯及其少数追随者”,①而且,中国一些“不支持、不阻拦”的政策选择最终

导致中国广泛的海外利益受损,如在利比亚,不利于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

际形象.

在此情况下,中国需要及时适应时代发展并适当调整该领域观念,在坚持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这一方式

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以及进一步参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决策和行动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在认识上为未来的参与做好准备.

首先,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虽然在«宪章»中未提及,但其从实践中发展起

来,国际社会已经基本认可这一武力方式的合法性,进而形成武力行动必须经

安理会授权否则为非法的观念(除自卫外),联合国官网也列举了根据«宪章»

第七章或第４２条采取的行动.② 并且,«宪章»第４３条所设想的联合国部队目

前没有实现的条件,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已经代替第４２条“空海陆军行动”成

为安理会武力强制行动的常规方式,当前问题在于如何完善这一机制,发挥其

兼具合法性和有效性作用.中国也需要接受这一常态,用更合理的态度对待

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决策和行动.

其次,作为一种合法的解决问题手段,从本质上讲,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

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并不矛盾,它是对“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

等国际安全情势做出的集体反应,特别是侵略、人道主义灾难、跨国犯罪等,作

为一种国际公共物品,客观上起到维持国际秩序、维护地区稳定等作用,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利益”.例如,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吞并科威特这样严重

违反国际法的情势,中国也严正反对伊拉克行为,要求伊拉克军队无条件撤

出,恢复科威特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合法政府,并在伊拉克拒绝撤军的情

况下最终选择弃权的方式.那么,在未来如果面临一些局势,诸如各方都无意

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有可能酿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甚至将破坏国际秩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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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国家利益有重大关涉时,中国是否仍按西方国家提出草案、中国进行投

票选择、有限参与行动这一既有模式来解决呢? 事实证明,中国只有提高在该

问题上的话语权,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而提高话语

权必须更深入地参与.

再次,进一步参与和主动参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决策和行动,需要中国

在更清晰地认识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各种情况、厘清行动对象和目的的基

础上,对合法行动加以利用,对其他接受授权国的非法行为进行监督.这既不

意味着中国要模仿美国,操纵联合国进行穷兵黩武以牟取一国私利,这不符合

中国的基本国策,也不意味着中国需要同当初苏联一样滥用否决权,导致安理

会停摆或者在磋商中针锋相对,因为这将大量消耗中国的政治资源.安理会

授权使用武力的任务本质上是保护性、防御性的,如设立禁飞区、打击索马里

海盗等,能起到稳定国际局势和缓和冲突的作用,这也是合理合法的.中国进

一步参与和主动参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决策和行动,这将有利于阻止局势

恶化,中国参与行动也有利于形成一种“良好实践”,更有利于践行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

(二)工具层面的准备和运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持续发展,中国与外部

世界的互动日益频繁,中国企业和公民活动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对海外能源需

求和利用国际制度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传统安全和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扩散和交织让中国海外利益保护面临着全天候、全方位挑

战,特别是中国企业和劳工多处于存在安全威胁、政治动荡地区,更需要在制

度、规则和力量等方面制定具有多维性、系统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安全战略,

以维护和实现我国海外利益.２０１６年,王毅外长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

中心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国当前外交的宗旨就是为民族复兴提供更加良好、稳

定、友善的外部环境,要更加有效维护中国不断拓展的海外利益:“越来越多的

中国公民和企业正在走出国门,中国政府要加快致力于海外维权能力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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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回应人民的期待,切实维护好中国公民和企业在海外的正当合法权

益”.①

借助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来维护海外利益已经是西方国家的惯常做法,

历次实践基本都掺杂着一些国家的倾向和偏好.安理会授权决议间接赋予一

国利用武力行动实现本国地缘政治目标的合法性.美国号称全球各区域事务

均与美国利益攸关,借助安理会授权来减少对外武装干涉的合法性阻碍,使其

行动看起来是维护«宪章»精神的国际警察行动,不仅借助朝鲜战争和海湾战

争谋求在重要地缘区域的主导地位,利用在海地和利比亚的授权实现政权更

迭,并且向国际社会传达美国的战略意图和国际秩序观.欧洲国家同样借助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利比亚等行动控制周边国际局势,并保护本国海外公

民及资产.另外,参与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多边外交利于巩固联盟关系,赢得政

治利益,如西方联盟不仅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决策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默

契,并且在不同行动中组成多国部队相互支援.日本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和

海上护航活动是近几年的典型案例,它在维护日本海上通道安全的同时,以索

马里及周边的吉布提等国为抓手,扩大在东非乃至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并

服务其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②将海上自卫队从一支“防御性”的武装船队提升

为“进攻性”的打击力量.③

因此,合理合法的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对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有重要补

充作用.目前,在几种海外利益保护手段中,领事保护机制专注于海外公民权

益保护,但受限于规模无法向海外利益主体提供全面的安全保护,特别是对大

规模集中的人群作用比较有限.近年来,已出现多次的派遣军舰撤侨方式虽

然赢得国内外赞赏,但它费用高昂、开销巨大,且必须征得相关区域国家的同

意,只能应用于特定事件,缺乏灵活性.一些国际合作如跨国警务合作等方式

目前仅限于边境地区,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业务则主要围绕重要目标的保护.

在直接的军事干涉缺乏合法性且与中国奉行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相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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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和授权使用武力行动是目前可取的主动参与形式.

相较于前者,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过程中部队由本国控制,行动方式和部队组

成不受维和任务的限制,在一些行动中还以保护维和部队为目标.因此,安理

会授权使用武力具有合法性程度较高、灵活性强、可用力量大、任务内容多元

等特征,合理合法的运用可以与其他保护手段相得益彰,中国应该适当运用以

保护我国周边安全,保障重要海洋通道畅通,维护海外企业和公民及其他利益

安全,为中国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创造稳定的国际环境.

基于此,中国需要尽快完善国内立法,出台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相关立场

文件,明确中国参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政策立场,以中国参与打击索马里

海盗和亚丁湾护航为最佳实践,树立中国参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方案和

模式.同时,需要在国际上提升护航编队、后勤补给基地及其他形式的海外存

在,在国内组织部队进行相关训练,与其他一些曾参与过实践的国家进行经验

交流或联合演练,提高中国军队参与授权使用武力的能力.另外,区域组织同

样是接受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行为主体之一,并可能在未来发挥愈加重要

的作用,中国可以参照北约等案例在区域组织框架下接受安理会授权.① 不

过,中国的这些政策调整既应该与中国海外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不同区域、情

况中的行动配合不同形式的授权,并仍应以保护性、防御性行动为主,也应该

将之视为应急办法、兜底方式和辅助手段,尽量避免“动辄使用武力”.

(三)制度层面的欠缺和塑造

由实践发展而来的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是一个制度塑造的过程,许多国

家都在其发展中发挥过一定作用.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利用联合国旗帜组建

多国部队,开启了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应用,但并没有形成固定模式,而是

具有很大的政治偶然性.海湾战争是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形成的标志,但在

最初的几份决议草案磋商中,美国和英国提出的是可以根据«宪章»第５１条自

卫权使用武力,直到第６６５(１９９０)号决议磋商时,加拿大代表建议:“这些都是

未知的领域,没有先例,所以,为什么不发挥«宪章»制定者所希望看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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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回应称有必要根据第４２条采取新决议来推动海上封锁,①安理会授权使

用武力的合法性来源才逐渐清晰,尽管相关决议大都仅提及“根据«宪章»第七

章采取行动”.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８日,美国国务卿贝克会见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

泽,就第６７８(１９９０)号决议草案进行磋商时,按后者的意见将“使用武力”这一

措辞改成“一切必要手段”,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决议才逐步成型.同时,经

过历次实践,逐渐形成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通过非正式磋商商定决议草案、安理

会正式会议通过授权决议、各会员国和区域组织自主决定是否接受授权、各接

受授权国控制本国部队这一模式.

不过,实践证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目前仍没有一个真正固定的、标准

模板和模式,根据相关国家偏好,历次实践均存在很大差异.安理会授权使用

武力最初仅为了对抗侵略者,而后开始扩展到安理会所认定的“和平之威胁、

和平之破坏”等问题,包括人道主义干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索马里)、执

行制裁(南罗得西亚)、恢复一国合法政权(海地)、保护联合国维和部队甚至作

为报复性打击(索马里),后来还扩展至打击跨国犯罪(索马里海盗)和维持禁

飞区(利比亚),从国际安全问题扩展到一国国内问题,从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到

非传统安全领域.可以说,每一次实践几乎都没有先例可循,都具有其自身特

点,例如,在朝鲜战争中苏联的缺席,南罗得西亚局势中对单一国家和单一事

件的授权,②以及打击索马里海盗问题中逐年更新授权的做法等.正如弗洛伊

德休斯提出,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是一种兼具法律和政治特性的“新工具”,③

它是一种西方国家主导的、加入各方意见的“权宜之计”.

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发展到今天,其合法性和规范性正在提升,但是中国

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比较小.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曾说:“中国自１９７１年恢

复代表权之后,联合国众多议题和决议在我记忆中没有一项是中国一家提出

来的.一些议题和决议虽然与中国有一定关联,但中国不是主要的、直接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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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mutFreudenschussβ,“Between UnilateralismandCollectiveSecurity:Authorizationsofthe
UseofForcebytheUNSecurityCouncil,”p．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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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攸关方”.① 目前虽然中国已经开始在一些领域例如南南合作、经济社会方

面提出自己的理念,但是在安全方面提出的比较少,在关键的执行行动方面则

更是凤毛麟角.可以说,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制度构建和规则设定中的“中

国元素”不多,现实中它仍然是承载着西方价值和规则的工具,例如利比亚这

样的行动.中国正在适应和融入该机制当中,但很难称得上是规则的制定者

和主导者,这无疑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乃至整个联合国

安全领域的作用.为了运用这一工具,中国需要发挥主动性、开拓性和创造

性,尝试塑造符合本国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

模式,为其进一步发展完善提供“中国方案”.参考中国联合国改革立场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里简要提出几点构想:

首先,加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安理会成员国以及广大国际社会之间的交

流和沟通,践行多边主义立场,推动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一个有效力、效

率和公平的集体安全机制.其中,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意见是联合国在国际

和平及安全领域发挥作用的基础,任何相关决策和行动的通过都需要五常的

协同或妥协,这是联合国的基本现实.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在授权使用武力决

策中也发挥着重要的建议作用.中国历来倡导各国之间应该通过对话增强信

任,通过交流推动合作,以集体方式应对威胁和挑战.２０１６年习近平主席在杭

州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抛弃过时的冷战思维,

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是当务之急.各国都应该坚持«宪

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多边主义,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和争端,寻求而不是破

坏共识,化解而不是制造矛盾,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

展”.② 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决策和行动中同样需要摒弃冷战和单边主义思

维,减少秘密磋商,倾听国际社会整体的声音,广泛考虑各方意见,秉承国家利

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不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③而应

该“共商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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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健:«联合国与全球治理»,载张贵洪主编:«全球治理中的中国与联合国»,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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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推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正式化和机制化,明确联合国和安理会在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领域的核心地位,明确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行动的宗旨、

原则及具体程序和规则,所有行动必须限定在安理会决议的框架之内;根据国

际形势发展设计和调整机制,加强战略规划和制定更加合理合法的授权等.

推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机制化并不是要鼓励武力方法,而是通过明确行动

原则规则和各国权利义务关系减少贸然行动,避免动辄提及«宪章»第七章,用

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从制度和法律层面推动“慎武”

甚至“不武”.同时,增强行动的统一指挥和透明度.考虑到各国接受授权是

一种自主行为,也很难扭转各国自主控制部队的局面,因此较为可行的做法是

恢复军事参谋团的活力,或者建立一个国际合作机制,作为国家、区域组织和

国际组织之间相互沟通的联络点,用于各国部队指挥官磋商以及向各方尤其

是秘书长报告行动计划、规模、进度等.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应该更加透明和

公开,减少背离授权初衷的行动.

再次,对于联合国改革中国一向主张在安全和发展两个方面均应有所建

树,扭转联合国工作“重安全、轻发展”的趋势.目前,全球范围内新挑战、新问

题层出不穷,地区热点此起彼伏,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

威胁上升,国际和平及安全亟待进一步维护,“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期待上升,

联合国肩负的责任也更加艰巨,联合国的作用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联合国的

权威必须维护而不能损害”.① 但是,武力方式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它应该是一种应对重大、紧急危机的应急办法、兜底方式和辅助手段,没有限

制、盲目扩张的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实质上是对联合国权威的损害.因此,平

衡安全领域和发展领域工作重心,切实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均衡

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致力于消除极端贫困,协调各领域工作,是解决全球性

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过程中,授权启动以后也不应完全

放弃其他政治努力和各方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问题的机会,不应追求军事行动

一劳永逸的想法,武力行动可以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应考虑综合解决方

法,努力消除问题产生的根源,才是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未来走向正轨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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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向.

当然,观念的调整、工具的运用及制度的塑造都是一个长期过程,它们不

仅与行为体本身的实力相关,也与国际形势发展相关.中国需要紧密结合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好阶段性、长期性准备,在区分相关问题难易程度的基础

上,循序渐进、广泛磋商.

结　　语

一个普遍安全和持久和平的世界是人类的永恒追求,集体安全也是国际

关系经过几百年血与火的经验教训探索出来的安全困境解决之道,承载着人

类社会的理想和希望.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国际和平及安全只能依靠

各种折衷方法来维持,国际社会所能做的是促使其向更公平合理的方向改革,

这也是历史发展要求.在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安理会授权

使用武力是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武力强制措施得以实现的唯一方式,是维

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的最后保障,只有经过改革完善才能够更好地服务

于国际和平及安全的需要.不过,发展和改革之路不仅是方案之争,实质上更

是权力之争、思想之争.西方国家坚持以西方的思想观念指导联合国的发展

和实践,中国也应该将“中国智慧”贯彻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洞察

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演变大趋势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大潮流的前瞻

性思考,它指出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已经是世界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现实,在

新的历史环境中,国家利益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实现相辅相成.因此,应该

将联合国进一步打造成为一个服务人类共同利益的平台,而不是成为某些国

家８实现其国家利益的工具,也应该推动集体安全机制、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

朝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将进一步在维护联

合国作用和地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借助这一多边平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构建,实现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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